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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議會公聽會邀請書 

名  稱 高雄市騎樓人行權利及法規檢討公聽會 

日  期 中華民國 113年 03月 12日(星期二)上午 10-12時 

地  點 
高雄市議會 1樓第一會議室 

高雄市鳳山區國泰路二段 156號 

主持人 黃柏霖議員、陳麗珍議員 

出席單位 

受邀人員 

一、民意代表： 

本會全體議員 

二、政府機關：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 

高雄市政府交通局 

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 

高雄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高雄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高雄市政府法制局 

三、專家學者： 

智圓法律事務所張宗隆律師 

大仁科技大學林爵士副校長 

義守大學楊東震副教授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譚大純教授 

國立高雄大學廖義銘教授 

 

公聽會議題

緣起及探討

議題 

 

壹、議題緣起： 

    在房屋產權上騎樓是屬於住戶個人，或是社區管

委會共同持有的私有地，但其實騎樓也是在建築法規

裡，規定要預留的公共空間，依法要提供給公眾通行，

因此是「私地公用」，而我們在街道上，常常能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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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聽會議題

緣起及探討

議題 

 

 

 

 

 

 

 

 

 

 

 

騎樓裡整排機車違停，或是有店家把商品擺到門外，

甚至是租給攤販，
1
作為商業使用。 

   高雄市議會於 111年 10月三讀通過「高雄市騎樓

管理使用自治條例」，條例將騎樓分 4類， 第 1類像

是百貨公司前的走道，只能行人通行；第 2 類是如新

崛江等商圈，適用商圈自治條例；第 3類公告 1.5公

尺有限度通用，也就是攤商或店家可以申請有限度使

用，但要提供行人行走空間以及車輛通道；第 4 類則

為待定區，未來可視需求、發展變更。業者對此樂觀

其成，以後依規定擺攤，就不需要擔心警察開單，不

過民眾仍擔心認定標準不一，若攤商留有通道，但顧

客佔據騎樓，恐怕還是會擠成一團，難以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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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90-3條規定，交通

局 111 年 1 月 14 日高市交停管字第 11130232501 號

公告，暨111年5月16日高市交停管字第11138155801

號補充公告，騎樓除須保留 1.5公尺行人公眾通行空

間、縱向出入空間（至少 1.2公尺）外，其餘騎樓空

間則可作為騎樓所有權人自主管理之機車停車空間，

故機慢車得有條件停放於本市騎樓。
3
再依大法官 92

年 8月 8 日釋字第 564號解釋理由書略以：「騎樓通

道建造係為供公眾通行之用者，所有人雖不因此完全

喪失管理、使用、收益、處分之權能，但其利用行為

原則上不得有礙於通行，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三

條第一款即本此而將騎樓納入道路管制措施之適用

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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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資料來源: 騎樓屬「私地公用」！停車、擺攤都違規 持攤販證明成特例 | 社會 | 三立

新聞網 SETN.COM 
2 資料來源: 高雄「解放騎樓」開放擺攤 議員讚：大街小巷熱鬧起來 (yahoo.com) 
3 資料來源: 請問騎樓是否禁止停放機車？ (tbkc.gov.tw) 
4 資料來源: 道路、人行道、騎樓、退縮地使用原則 (tbkc.gov.tw) 

https://www.setn.com/News.aspx?NewsID=240314
https://www.setn.com/News.aspx?NewsID=240314
https://tw.news.yahoo.com/%E9%AB%98%E9%9B%84-%E8%A7%A3%E6%94%BE%E9%A8%8E%E6%A8%93-%E9%96%8B%E6%94%BE%E6%93%BA%E6%94%A4-%E8%AD%B0%E5%93%A1%E8%AE%9A-%E5%A4%A7%E8%A1%97%E5%B0%8F%E5%B7%B7%E7%86%B1%E9%AC%A7%E8%B5%B7%E4%BE%86-044000386.html
https://www.tbkc.gov.tw/Message/OtherInfo/Question?ID=c5947a00-40fb-4410-8500-b5cfad446a75
https://www.tbkc.gov.tw/Message/OtherInfo/Question?ID=373a166e-2b7d-4b3b-9023-e5b10271cb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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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聽會議題

緣起及探討

議題 

   高雄市行人有行走騎樓的行的權利，但是目前騎

樓有停機車需求及有現有攤販管理問題，加上常有攤

販被開紅單等罰款問題，造成行人、屋主、攤商、機

車族共同使用騎樓問題，目前雖有「高雄市騎樓管理

使用自治條例」，但是如何運行的實施細節及內容都

值得進一步探討。 

貳、探討目的： 

（一） 「高雄市騎樓管理使用自治條例」目前執行

現況檢討？（出席各局處） 

（二） 自治條例中，同意騎樓商家設置延伸性營業

事宜，其申請程序及目前許可攤商有多少？ 

（經發局） 

（三） 自治條例中，騎樓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

例之處罰每年有多少?對騎樓攤商的紅單有

多少？（警察局） 

（四） 對於高雄市行人行的權利在騎樓使用的實施

方案檢討？及對「高雄市騎樓管理使用自治

條例」的建議意見。（出席各位學者先進） 

叁、議程： 

    09：30－10：00  報到，領取資料 

    10：00－10：10  公聽會主持人致詞 

    10：10－10：40  市府各局處單位代表報告 

    10：40－11：10  學者專家發言 

    11：10－11：40  與會貴賓發言及討論 

    11：40－12：00  主持人結論 

備註 
一、受邀單位請派員參加。 

二、出席人員請  貴機關准予公（差）假。 
 



4 
 

附錄 

資料來源: 高雄市政府主管法規共用系統-法規內容-高雄市騎樓管理使用自治條例 

(kcg.gov.tw) 

法規名稱： 高雄市騎樓管理使用自治條例 

公發布日： 民國 111 年 11 月 15 日 

發文字號： 高市府工建字第 11140999400號令 

法規體系： 工務局 

圖表附件： • 高雄市騎樓管理使用自治條例.pdf 

 

第一條    為規範本市騎樓之管理與使用，以兼顧私人財產權與公共利益 

     之平衡，特制定本自治條例。 

第二條    本自治條例主管機關為本府工務局。 

          本自治條例所定事項，涉及主管機關以外本府各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之權責者，由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辦理，其權責劃分如下 

          ： 

          一、本府警察局：騎樓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之處罰。 

          二、本府交通局：認定騎樓通行及停車之範圍。 

          三、本府經濟發展局：同意騎樓商家設置延伸性營業事宜。 

第三條   本市轄區內騎樓之使用管理，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依本自治條 

     例規定管理。 

第四條   本自治條例所稱騎樓，指依高雄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十五條 

     、第十八條規定所劃設之法定騎樓地或退縮騎樓地。 

第五條   本市轄區內之騎樓，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土地所有權人須向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騎樓使用許可： 

          一、經本府公告之重要商業活動，應完全供公眾通行之區域。 

          二、依高雄市商店街區管理輔導自治條例第十四條申請之商店 

https://outlaw.kcg.gov.tw/LawContent.aspx?id=GL001987
https://outlaw.kcg.gov.tw/LawContent.aspx?id=GL001987
https://outlaw.kcg.gov.tw/Download.ashx?FileID=13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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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街區。 

          三、經本府公告應保留一點五公尺行人步行空間，且建物出入 

       口保留一點二公尺空間以外之區域。 

          四、其他經主管機關公告應由騎樓土地所有權人申請之區域。 

              前項規定由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另定之。 

第六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撤銷或廢止原處分 

          ： 

          一、騎樓土地所有權人未依騎樓管理計畫執行其管理事項，或 

       未履行其負擔，經命限期改善一次而仍未改善。 

          二、因事實或法規之變更，致原審議過之騎樓管理計畫繼續執 

       行有違反公共利益之虞。 

第七條   行為人為騎樓之使用違反依第五條第二項所定規定者，由各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相關規定裁罰。 

第八條   主管機關就騎樓管理計畫協助推動無障礙通行或友善育兒環境 

     ，得予以適當之補助。 

第九條   本自治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